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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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商务部关于在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相关试点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商务主管部门：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口管制法》有关规定，在你省（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开展两用物项

出口管制相关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

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完善现代化

出口管制体系，全面提升自贸试验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水平，更好平衡管制与促进，优化营商

环境，助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按照 “设计科学、运转有序、管促平衡 ”的原则，结合自贸试验区的实际情况，选择部分

出口两用物项较多的自贸试验区，推行通用许可改革试点，并加强全流程监管和合规指导服务，

确保放开到位、监管到位、执法到位、服务到位。

（三）主要目标。

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新办法新举措，实现出口管制制度更加完

善、管理更加科学、风险更加可控。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试验效果好的新办

法新举措，在总结调整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并在出口管制条例

和有关规章的制修订中予以体现。

二、试点内容

（一）推行两用物项出口许可便利措施。 

1.推行通用许可便利化。针对部分化学品、航空零部件、石墨类临时管制物项等两用物项

（见附件），在试点自贸试验区内进一步推行实施通用许可。获得通用许可的出口经营者可在

批准的许可范围、条件和有效期内，多次申领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向一个或多个特定国家（地

区）的一个或多个最终用户，出口一种或多种特定两用物项。具体管理办法按照商务部令 2009

年第 8 号（《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执行。 

2.优化通用许可适用条件。对于《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

通用许可经营者应满足的条件，包括从事相关出口业务两年以上、连续两年年申请许可数量超

过 40 份等要求，允许试点自贸试验区内出口经营者将其关联企业的相关出口记录合并计算。 

3.视情授予较长通用许可有效期限。根据申请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建设情况和实际出口需求，

视情给予 1-3 年通用许可有效期。

（二）推进完善配套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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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通用许可审核措施。实际审核中，商务部进一步优化通用许可的审核措施，综合考

虑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建设和运行情况、出口目的国家或地区、物项敏感程度、最终用户可靠性、

最终用途合理性、相关物项出口历史情况、贸易方式、出口经营者信用记录等相关因素，作出

是否授予通用许可的决定。 

2.升级许可审核电子系统。商务部不断完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审核电子系统，进一步提升

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水平。出口经营者在批准的通用许可范围内，可自行在电子系统中申领许

可证。两用物项通用许可申请、审核、签发、通关全流程电子化，企业可实时上网查询办理进

度，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可实时掌握企业通用许可使用状态。 

3.指导企业做好资料保存。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指导通用许可经营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做

好通用许可批准文件、每单出口相关资料（特别是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文件）的保存工作，

并按《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许可审核电子系统中上报通用许可

使用情况。 

4.加强全流程监管。商务部会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定期通过许可审核电子系统和实地核查，

对自贸试验区内获得通用许可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依规使用通用许可的，可考虑适当延

长通用许可的有效期；如存在超出通用许可批准范围违规出口或其他违规情形的，依法作出相

应处理。针对发现存在或可能存在出口风险情形，商务部可要求通用许可经营者暂停或停止相

关出口，必要时可变更、撤销通用许可。

（三）协同推进调查执法。 

1.鼓励企业合规自查和主动报告。通用许可经营者应主动了解国家出口管制政策，依照商

务部公告 2021 年第 10 号（《商务部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的指

导意见》），检查内部合规制度的运行情况，并如实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如果企业在内

部自查中发现可能存在违法行为，及时报告并控制危害后果没有进一步扩大的，商务部依法酌

情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商务部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对获得许可便利的相关企业加强日常

监督管理，积极预防、纠正和惩戒违反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法律法规行为。 

3.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商务部推动落实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地方商务

主管部门做好协助配合，在同一时间、针对同一对象集中开展联合调查，进一步提升两用物项

执法效能。

（四）推进合规指导与服务。 

1.加强政策宣介和合规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在本省（市）自贸试验区内加大出口管制、

通用许可等相关政策宣介力度，对相关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内部合规制度建设指导，对自贸试

验区内申请通用许可企业的内部合规制度进行初步评估，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 

2.指导企业防范化解风险。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建立本省（市）自贸试验区内两用物项出

口企业数据库和联系机制，及时跟进企业经营动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出口企业的合规服

务和指导，帮助企业防范化解风险。 

3.帮助解决企业困难诉求。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动态了解掌握本省（市）自贸试验区通用许

可使用情况，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发现困难问题，并将有关情况以及意见建议及时报商务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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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试点工作，明确政

策目标和工作要求，层层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确保相关改革举措取得实效，全面提升自

贸试验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水平。

（二）狠抓工作落实。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与自

贸试验区管理机构等各有关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和分工协作，保持良好的政企互动，组织开展培

训，出实招、解难题，推进试点工作走深走实。

（三）强化评估总结。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密切跟踪试点进展，适时评估试点情况，研究

分析在自贸试验区推进出口管制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需求、新问题，不断完善工作举措；及

时向商务部报告试点经验，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意见建议。

本通知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附件：在部分自贸试验区试点推行通用许可两用物项列表

商务部 

2023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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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在部分自贸试验区试点推行通用许可两用物项列表

一、有关化学品

序号 商品名称 描述
海关商品

编号
单位

1
电子级氢氟酸 2811111000 千克

其他氢氟酸 2811119000 千克

2 氟化钠 2826192010 千克

3 硫化钠 2830101000 千克

4 氟化氢钠 2826192020 千克

5 氟化氢铵 2826191010 千克

6 氟化钾 2826199010 千克

7 氟化氢钾 2826199020 千克

二、航空零部件

序号 商品名称 描述
海关商品

编号
单位

8
小型和燃烧效率高的轻型涡轮

喷气发动机

推力大于或等于90千牛顿的涡轮喷气

发动机
8411129010 台/千克

9
小型和燃烧效率高的轻型涡轮

风扇发动机

推力不超过25千牛顿的涡轮风扇发动

机
8411111000 台/千克

10
小型和燃烧效率高的轻型涡轮

风扇发动机

推力超过 25 千牛顿的涡轮风扇发动

机
8411121000 台/千克

11
小型和燃烧效率高的轻型涡轮

组合式发动机
台/千克

12 冲压喷气发动机 8412101010 台/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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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超燃冲压喷气发动机 8412101010 台/千克

14 脉冲喷气发动机 8412101020 台/千克

15 组合循环发动机 8412101030 台/千克

16 航空惯性导航仪 9014209011 个/千克

17 航天惯性导航仪
天文陀螺盘及其他利用天体或卫星进

行导航的装置
9014209012 个/千克

注：仅限“修理物品”“暂时进出货物”“保税仓库货物”“租赁不满 1 年”“租赁贸易”

贸易方式。

三、石墨类临时管制物项

序号 商品名称 描述
海关商品

编号
单位

18 炉用碳电极 8545110000 千克

19

其他以石墨或其他碳为基料的

制品[呈糊状、块状、板状的制

品（包括半制品）]

3801909000 千克

20
非电器用的石墨或其他碳精制

品

6815190010

6815190090
千克

21 其他人造石墨 3801100090 千克

22 其他碳电极（不论是否带金属）
8545190010

8545190090
千克

23
灯碳棒、电池碳棒及其他石墨制

品（不论是否带金属）
8545900000 千克

24 膨胀石墨 3824999940 千克

25 表面处理的球化石墨 3801901000 千克

四、商务部认为符合通用许可试点条件的其他两用物项。


	未命名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cys.mofcom.gov.cn/article/zcgz/gzgf/202309/20230903438283.shtml
	http://cys.mofcom.gov.cn/article/zcgz/gzgf/202309/20230903438283.shtml

	附錄
	商务部关于在部分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相关试点工作的通知
	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商务主管部门：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有关规定，在你省（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开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相关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完善现代化出口管制体系，全面提升自贸试验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水平，更好平衡管制与促进，优化营商环境，助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按照 “设计科学、运转有序、管促平衡 ”的原则，结合自贸试验区的实际情况，选择部分出口两用物项较多的自贸试验区，推行通用许可改革试点，并加强全流程监管和合规指导服务，确保放开到位、监管到位、执法到位、服务到位。
	（三）主要目标。
	通过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新办法新举措，实现出口管制制度更加完善、管理更加科学、风险更加可控。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示范引领作用，试验效果好的新办法新举措，在总结调整完善的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并在出口管制条例和有关规章的制修订中予以体现。
	二、试点内容
	（一）推行两用物项出口许可便利措施。 
	1.推行通用许可便利化。针对部分化学品、航空零部件、石墨类临时管制物项等两用物项（见附件），在试点自贸试验区内进一步推行实施通用许可。获得通用许可的出口经营者可在批准的许可范围、条件和有效期内，多次申领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向一个或多个特定国家（地区）的一个或多个最终用户，出口一种或多种特定两用物项。具体管理办法按照商务部令 2009年第 8号（《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执行。 
	2.优化通用许可适用条件。对于《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的通用许可经营者应满足的条件，包括从事相关出口业务两年以上、连续两年年申请许可数量超过 40份等要求，允许试点自贸试验区内出口经营者将其关联企业的相关出口记录合并计算。 
	3.视情授予较长通用许可有效期限。根据申请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建设情况和实际出口需求，视情给予 1-3年通用许可有效期。
	（二）推进完善配套监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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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优化通用许可审核措施。实际审核中，商务部进一步优化通用许可的审核措施，综合考虑企业内部合规制度建设和运行情况、出口目的国家或地区、物项敏感程度、最终用户可靠性、最终用途合理性、相关物项出口历史情况、贸易方式、出口经营者信用记录等相关因素，作出是否授予通用许可的决定。 
	2.升级许可审核电子系统。商务部不断完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审核电子系统，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水平。出口经营者在批准的通用许可范围内，可自行在电子系统中申领许可证。两用物项通用许可申请、审核、签发、通关全流程电子化，企业可实时上网查询办理进度，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可实时掌握企业通用许可使用状态。 
	3.指导企业做好资料保存。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指导通用许可经营者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做好通用许可批准文件、每单出口相关资料（特别是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文件）的保存工作，并按《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通用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许可审核电子系统中上报通用许可使用情况。 
	4.加强全流程监管。商务部会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定期通过许可审核电子系统和实地核查，对自贸试验区内获得通用许可的企业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依规使用通用许可的，可考虑适当延长通用许可的有效期；如存在超出通用许可批准范围违规出口或其他违规情形的，依法作出相应处理。针对发现存在或可能存在出口风险情形，商务部可要求通用许可经营者暂停或停止相关出口，必要时可变更、撤销通用许可。
	（三）协同推进调查执法。 
	1.鼓励企业合规自查和主动报告。通用许可经营者应主动了解国家出口管制政策，依照商务部公告 2021年第 10号（《商务部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经营者建立出口管制内部合规机制的指导意见》），检查内部合规制度的运行情况，并如实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如果企业在内部自查中发现可能存在违法行为，及时报告并控制危害后果没有进一步扩大的，商务部依法酌情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商务部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对获得许可便利的相关企业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积极预防、纠正和惩戒违反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法律法规行为。 
	3.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商务部推动落实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做好协助配合，在同一时间、针对同一对象集中开展联合调查，进一步提升两用物项执法效能。
	（四）推进合规指导与服务。 
	1.加强政策宣介和合规指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在本省（市）自贸试验区内加大出口管制、通用许可等相关政策宣介力度，对相关企业进行有针对性的内部合规制度建设指导，对自贸试验区内申请通用许可企业的内部合规制度进行初步评估，帮助企业用足用好政策。 
	2.指导企业防范化解风险。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建立本省（市）自贸试验区内两用物项出口企业数据库和联系机制，及时跟进企业经营动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重点出口企业的合规服务和指导，帮助企业防范化解风险。 
	3.帮助解决企业困难诉求。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动态了解掌握本省（市）自贸试验区通用许可使用情况，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及时发现困难问题，并将有关情况以及意见建议及时报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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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试点工作，明确政策目标和工作要求，层层压实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确保相关改革举措取得实效，全面提升自贸试验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水平。
	（二）狠抓工作落实。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工作机制，与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等各有关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和分工协作，保持良好的政企互动，组织开展培训，出实招、解难题，推进试点工作走深走实。
	（三）强化评估总结。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要密切跟踪试点进展，适时评估试点情况，研究分析在自贸试验区推进出口管制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需求、新问题，不断完善工作举措；及时向商务部报告试点经验，提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意见建议。
	本通知自 2023年 9月 1日起正式实施。
	附件：在部分自贸试验区试点推行通用许可两用物项列表
	商务部 2023年 8月 20日
	3


